[bookmark: _GoBack]附件7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类项目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注册地址在西海岸新区辖区内（不含保税港区），2022年4月29日至2023年5月31日内监测合格或新增首次认定为市级、省级或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 申报材料
提报以下证明材料：
1.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类项目申报表格；
2.市级、省级或国家级首次认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证明文件或监测合格证明文件；
3.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企业近两年财务审计报告原件及复印件（2份）或能证明总资产和年销售收入的其他证明材料。
5.企业带农增收能力说明（加盖公章），包括带动农户方式、数量及证明材料。
3、 奖补标准
市级、省级及国家级对应标准分别为一次性奖励5万元、10万元及15万元。
四、其他事项
1、通过企业申请、属地镇街（管区）申报，经镇街（功能区）初审盖章后报农业农村局汇总，组织专家审定等程序确定最终奖励名单。
2、各企业申报材料用A4纸胶装成册，一式三份同时报送电子版，证明材料应在有效期使用期内。申报材料将用于后期审计，应保证符合申报要求、实事求是，如后期审计过程发现与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标准不符，将取消奖补资格。证明材料原件由行业主管部门审核与复印件一致后，退回申请单位。

















青岛西海岸新区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类项目

申
报
表
（2023年）




申报单位名称（盖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申报日期：                            

企业基本情况表

	申报单位名称
	

	企业类型（生产、加工、流通、种业、观光休闲农业、农业科技服务、其他涉农产业类）
	
	主营产品名称
	

	资产总额（万元）
	
	2021年销售收入（万元）
	

	
	
	2022年销售收入（万元）
	

	认证级别（市级、省级、国家级）
	
	认证时间
	

	运行监测情况（是否合格）
	
	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企业简介（500字以内）：












	
申 报 承 诺

	本单位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无弄虚作假行为，诚信守法经营、无涉税违法行为，近两年内没有发生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若有违背，自愿放弃奖补资格。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行政主管部门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部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正反面打印。区农业农村局、所属镇街、申报单位各留存一份。


